
	课程类型
	课程编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建议开

课学期
	前修课程
	备注

	学科基础课

︵

50

学分

︶
	
	法理学
	4
	1
	
	

	
	
	宪法学
	4
	1
	
	

	
	
	中国法制史
	4
	1
	
	

	
	
	民法学总论
	4
	1
	
	

	
	
	民事诉讼法学（一）
	4
	2
	物权法学
	

	
	
	民事诉讼法学（二）
	3
	3
	民事诉讼法学（一）
	

	
	
	刑法学（一）
	4
	2
	法理学
	

	
	
	刑法学（二）
	4
	2
	刑法学（一）
	

	
	
	刑事诉讼法学（一）
	3
	3
	刑法学（一）
	

	
	
	刑事诉讼法学（二）
	3
	3
	刑事诉讼法学（一）
	

	
	
	行政法学
	4
	3
	宪法学
	

	
	
	行政诉讼法学
	3
	4
	行政法学
	

	
	
	物权法学
	3
	2
	民法学总论
	1-9周开设

	
	
	债权法学
	3
	2
	民法学总论
	10-18周开设

	专业核心课

︵
35

学分

︶
	
	经济法学（一）
	4
	3
	民法学总论
	1-9周

	
	
	经济法学（二）
	4
	3
	经济法学（一）
	10-18周开设

	
	
	合同法学
	3
	3
	民法学总论
	

	
	
	国际法学
	4
	4
	法理学
	

	
	
	国际私法学
	4
	5
	国际法学
	

	
	
	知识产权法
	4
	4
	经济法学
	

	
	
	国际经济法学
	4
	5
	经济法学
	

	
	
	商法学（一）
	4
	4
	民法学总论
	1-9周

	
	
	商法学（二）
	4
	4
	商法学（一）
	10-18周开设

	实践

教学


	
	见模块表
	28
	见模块表
	见模块表
	


实践教学备注：修读辅修第二学位必须修读“专业实践” 规定的学分。
	实

践

教

学

（28

学

分

）
	模块

名称
	课程

编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建议开课学期
	前修课程
	安排

方式

	
	课程实践（8学分）
	
	模拟法庭实践
	8
	5、6、7
	
	集中

	
	专业实践（20学分）
	
	法学专业毕业论文
	20
	8
	修满230学分
	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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